
淡江大學 107 學年度淡水校園學生宿舍候補床位申請須知 

一、申請資格:未核准住宿之本校淡水校園學生皆可上網申請。住宿以一學年為限。 

二、申請時間：107 年 8 月 22 日(週三)上午 9 時至 8 月 26 日(週日)下午 4 時截止。 

三、申請方式：申請者皆須自行上網(http://163.13.152.219/)提出申請，逾時不予受理。 

四、特殊生(低收入戶生、中低收入戶生、離島生、身心障礙生、清寒生及具特殊情況者)除
上網申請外，並應於 107 年 8 月 20 日起至 8 月 23 日中午 12 時前填寫【淡江大學學生
報告用紙_特案申請淡水校園學生宿舍】（住宿輔導組網頁下載）且檢附相關文件傳真(松
濤館 02-26232194；淡江學園傳真 02-26266961)或寄至住輔組辦公室，並註明「候補床
位特殊生申請」逾時不予受理；經審查核可者，得優先取得住宿權利；未通過審核者，
一律納入一般生抽籤；上開繳交文件應於當學期結束前至住輔組取回，逾期未領回之文
件，依個資保護法統一銷毀。 

類  別 所需證明文件 

低收入戶生、中低收入戶生 

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核發 106 年度內有效之  
中低或低收入戶證明，證明內須列有學生之姓名、
身分證字號，否則不予受理。(村、里長開立之清寒
證明不符減免規定，不能辦理。) 

戶籍非台北市及新北市之原住民 全戶戶籍謄本(以申請日推算 3 個月內)。 

離島生 
與監護人同戶之全戶戶籍謄本(以申請日推算 3 個月
內，戶籍更改日須滿 6 個月)或家長工作證明書及近
3 年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。 

身心障礙生 本人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。 

其他 
(特案申請淡水校園學生宿舍) 

填寫淡江大學學生報告用紙(請詳填說明)，並檢附下
列佐證文件： 
(1)身心障礙者子女：父母身障手冊影本、本人身分

證影本、全戶戶籍謄本(以申請日推算 3 個月內)、
106 年全戶年所得證明(50 萬以下)。 

(2)單親或家庭經濟困難：全戶戶籍謄本(以申請日推
算 3 個月內)、106 年全戶年所得證明(50 萬以下)。 

五、住宿名單抽籤、公布及床位確認︰ 

(ㄧ)於 107 年 8 月 27 日(週一)上午 10 時於住輔組辦公室公開進行電腦亂數抽籤，決定候
補序號，排序結果於當天下午 4 時公告於本組網頁。 

(二)經核定住宿者，未能於 9 月 1 日、9 月 2 日進住報到，應依規定上網申請展延；無故
未於規定期間內辦理進住報到者，視為放棄權利，即使已完成繳費亦立即取消床位；
作業時間另行公告。 

六、107學年度住宿收費標準如下： 
項目 松 濤 館(女宿) 淡江學園(男、女宿) 

房型 4 人雅房 3 或 4 人套房(含獨立衛浴設備)。 

住宿費 
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

10,900 元 10,900 元 19,250 元 19,250 元 
宿舍保證金 2,000 元／每學年 3,000 元／每學年 

管理費 0 3,000 元／每學期 

水電費 0 照表收費 

空調費 依電表度數，以冷氣儲值卡付費 電腦計費 

網路暨電話使用費 639 元／每學期(寒暑假另計) 不另收費 

學生宿舍自治會費 100 元 100 元 

住宿期間 

(1)自宿舍進住報到日起至學期
結束閉館日止，屆時於本組網
頁公告。 

(2)寒、暑假期間住宿，須依公告
作業時間另行申請及付費。 

(1)自宿舍進住日起至學期結束
閉館日止，屆時於本組網頁公
告。  

(2)暑假假期間住宿，須依公告作
業時間另行申請及付費。 

七、洽詢住宿問題，聯絡電話：松濤館：(02)2621-5656 轉 2395、2396 

淡江學園：(02)2626-6911 轉 0214、0216、0218。 

 


